（电气）专业第一次复审意见

	建设单位
	丹阳爱家房地产有限公司
	工程名称
	爱家尚城3#楼

	设计编号
	2017-0209

	二、强制性标准
1. 在卫生间防护0～2区内，严禁设置电源插座，在防护0～2区以外的电源线路不应在防护0～2区范围内敷设，详见《江苏省住宅设计标准》 DGJ32/J26-2017第10.1.6.4.4条规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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